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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究倫理審查的幾點看法
人文處推動人類行為研究倫理審查第一年試辦。近日常有學者關切問起 「何時

全面實施？」 預計試辦兩年。試辦自然意味著要收集問題，在實踐中檢討改善，待
形成更完善的方案設計與共識後，才全面實施。學術作為一專業社群，本就當有

合宜的自我要求與倫理準則。人文處是以補助學術研究之單位，對所推動補助的

研究計劃，要求進行研究倫理的審查。試辦階段全面邀請計劃申請人自願提交人

類行為研究倫理的審查，希望經由實際的操作過程，發現各種問題。雖然有理論

根據，也參考國外的實務經驗與組織架構，也經過一場又一場的會議研商、教育

訓練，但仍可預期，有許多問題不經由實際操練是難以事先設想、預料到的。因

此，在全面實施之前，學者的參與，以及問題的回饋與意見的提出，對於形成完

善可行的方案設計，十分重要。

雖然已經進入試辦啟動的階段，有的學者仍然表示希望他所屬的學門領域免

除倫理審查，以免造成研究窒礙難行。有的學者則反問：倫理是個人素養或自我

要求的事，怎可 「審查」 ？這兩種反應牽涉不同的價值取捨。第一，如果真的會造
成有些現行的研究方式無法進行，那麼重點是要檢討試辦方案，或去反省現行的

研究方式是否有不當之處，而不是直接要求免除倫理審查。學術研究固然重要，

但若研究方式不當，例如侵犯到研究對象的權益，當然需要修改。如果是試辦方

案出問題，應當提出具體的問題所在，試著解決，而不是全盤否定研究倫理審查

的價值。何況當社會愈進步、民主愈成熟、生活過得愈好而對權益的要求更高更

嚴格時，學術界更是要與時俱進，預見時代的發展趨勢，而在協商與通盤考量下

提出合宜的研究方式與倫理要求。在這意義上，良好的研究倫理審查制度不只保

護研究對象，也保護研究者免於無意中落入民意譴責或甚至法律制裁的境地。第

二，個人的倫理自我要求與價值選擇的確不能經由 「審查」 而建立，但是研究倫理
不只是限於個人的價值選擇或倫理素養。如前所述，研究倫理是學術作為一專業

社群應當有的自我要求。它是在社群層次，而非只是個人層次的自我要求。同樣

地，如果對試辦方案有意見，應當明確指出不當之處，而不是直接否定社群層次

的倫理要求。

試辦是為了建置良好的研究倫理的制度，希望更多的學者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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